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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為單身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立法會 CB(2)1318/16-17(05)號文件 ] 

 
  應主席邀請，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福利 )4("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4")向委員簡介
政府當局目前為單身人士在福利、房屋及其他方面
提供的支援服務。  
 
2.  主席邀請團體/個別人士陳述意見。共有 14個
團體/個別人士表達意見，他們的意見綜述於附錄。 
 
政府當局就團體的意見作出回應  
 
3.  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4 表示，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 ("低津 ")計劃於 2016 年 5 月實施，旨在鼓
勵低收入家庭透過就業自力更生，並聚焦支援當中
有青少年及兒童的家庭，以紓緩跨代貧窮。因此，
低津計劃在現階段並不涵蓋一人家庭。當局將於
2017 年年中就低津計劃進行整體政策檢討。檢討
範圍包括低津計劃對扶貧和工作意欲的影響、低津
計劃的各項主要準則及運作事宜等。政府當局一直
收集各關注團體及持份者對低津計劃多個方面的
意見和建議。當局會在低津計劃的整體政策檢討中
審慎考慮所有建議。他補充，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
劃自 2013 年起已予優化，並接受個人申請，以協
助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
擔，並鼓勵他們入職或持續就業。  
 
4.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助理
署長 (社會保障 )")表示，社會福利署 ("社署 ")及津助
非政府機構在全港各區營辦共 65 間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個人及家庭
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福利服務。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會作為平台，為居住
於其服務地域範圍內的市民提供福利服務，目的是
方便求助人士尋求及使用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的社工會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並因應有關人士的情況及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及
援助。若有關人士有經濟困難，社工會轉介他們申
請合適的經濟援助。此外，社署推行了家庭支援計
劃，以期識別不願求助的有需要人士及家庭，促使
他們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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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5.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進一步表示，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須符合與社署簽署的      
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的要求及服務表現
標準。至於有關使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
中心服務的特定目標組別的統計資料，社署會考慮
政府統計處提供的統計資料及該等服務的統計
資料，以更好地了解不同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主席
察悉，社區中約有 45 萬名單身人士，他要求政府
當局提供資料，列明現正使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所
提供的服務的單身人士數目。  
 
6.  房屋署助理署長 (策略規劃 )("助理署長
(策略規劃 )")表示，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的最新
推 算 ， 政 府 當 局 已 採 納 28 萬 個 單 位 作 為
2017-2018 年度至 2026-2027 年度未來 10 年期的
公營房屋供應目標。根據最新的資料，香港房屋
委員會 ("房委會 ")及香港房屋協會 2016-2017 年度
至 2020-2021 年度這 5 年期的公營房屋總興建量，
約為 94 500 個單位。房屋總興建量高於之前 4 個
5 年期的房屋落成量。鑒於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
資源有限，加上物色合適土地興建公營房屋需時，
政府當局需優先照顧一般申請者 (即家庭申請者及
長者一人申請者 )。  
 

 
 
 
 
 
 
 
 
 
 
 
 
 
 
 
政府當局  

7.  對於有關注指在配額及計分制下單身人士
獲編配公屋的輪候時間漫長，助理署長 (策略規劃 )
回應時表示，房委會已修訂配額及計分制的計分
方法，優先照顧年紀較大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
包括年屆 45 歲的申請者一次性獲加額外 60 分，
以及增加年齡分數。由 2015-2016 年度起，房委會
亦通過增加配額及計分制的配額，由每年佔擬編配
予一般申請者和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單位總數的
8%增加至 10%，單位上限亦從 2 000 個增加至
2 200 個。此外，申請人可透過 "特快公屋編配計劃 "
以增加提前獲配公屋單位的機會。另外，個別人士
如 因 健 康 理 由 或 社 會 因 素 有 迫 切 及 長 遠 住 屋
需要，而沒有其他可行方法解決其居住問題，可向
社署尋求相關的福利或援助。社署會為每宗個案
進行評估，並為合資格人士向房屋署推薦 "體恤
安置 "申請，以提早獲配公屋。主席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資料，列明過去 5 年在配額及計分制下，每年
編配的配額數目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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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1
表示，政府當局推出青年宿舍計劃，以釋放非政府
機構現有未盡其用土地的發展潛力，並滿足部分
在職青年擁有自己居住空間的期望。青年宿舍計劃
的目標租客是 18 至 30 歲並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在職青年。符合資格的青年可以一人或兩人申請者
的名義申請青年宿舍計劃。  
 
9.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4)("民政署助理
署長 (4)")表示，民政事務總署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
是 為 配 合 1994 年 實 施 的 《 床 位 寓 所 條 例 》
(第 447 章 )("《條例》 ")所訂的發牌制度而推行的
一項特定計劃，目的是為受《條例》實施影響的床位
寓所住客提供短期住宿服務，讓他們可在過渡期間
安排長遠居所。自 1995 年至今，持牌床位寓所的
數目由 152 個大幅減少至 10 個，顯示單身人士宿舍
計劃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此外，單身人士宿舍
計劃亦接受社署或其他非政府機構所轉介的體恤
個案，以照顧單身人士的緊急及短期住屋需要。在
單身人士入住該計劃的宿舍期間，社工會在有需要
時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援助，協助他們尋找長遠居所
或合適的住宿照顧。主席詢問該計劃的宿舍最多可
收容的人數，民政署助理署長 (4)回應時表示，現有
住客遷出後，單身人士宿舍須進行清潔及所需
手續，才可接收新住客。因此，無人入住的空窗期
主要因住客流轉所致。近年，單身人士宿舍的平均
入住率約為 85%。  
 
討論  
 
單身人士的住屋需要  
 
10.  陳志全議員察悉，單身人士宿舍計劃的
目的是為受《條例》實施影響的床位寓所住客提供
住宿，而青年宿舍計劃的規模有限；他呼籲政府
當局加大力度，解決單身人士的住屋需要。他
詢問，對於因現居於深圳而未能提供香港住址證明
的公屋申請人，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為他們作出特別
安排。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推行措施，加快處理未能
提供婚姻狀況最新證明的單身人士的公屋申請。
對於某團體就公屋申請人資格準則表達的關注，
陳議員亦有同感，並建議當局容許數名單身人士
聯名申請及共用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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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國雄議員不滿政府部門沒有指派高級

官員出席是次會議。他批評，單身人士的住屋問題

是政府當局過往推行的政策 (例如減少興建公營
房屋及取消租金管制政策 )的結果。他認為，政府
當局應推出租金管制政策，遏止分間單位的出現。

梁議員表示，在配額及計分制的配額制度下，單身

人士難以獲編配公屋單位。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單身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12.  楊岳橋議員察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7 年發表了一份關於單身人士露宿情況的詳盡
報告；他建議，福利事務委員會應再次討論相關

課題。他關注到，儘管政府當局在整筆撥款津助

制度下已於《津貼及服務協議》中訂明各項要求及

服務表現標準，但並無關於單身人士具體服務需要

的最新資料。楊議員詢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

人員編制是否足以應付單身人士的不同需要。  
 
13.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表示，社署會按地區的
服務需要及特徵，為其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作出適當的人手安排。至於非政府機構在接受資助

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非政府機構可靈活

調配資源及作出適當的人手安排，以符合《津貼及

服務協議》所訂的要求，並負責有關服務的提供及

人手調配。她補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

中心作為平台，提供各類福利服務，並按情況所需

轉介有需要人士接受合適的支援服務。除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外，另有其他服務單位為

政府當局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以識別不同地區的

弱勢社群的需要。社署的地區福利專員會因應

情況，統籌各區的支援服務。  
 
14.  郭家麒議員批評政府當局未有制訂專為

單身人士而設的政策。他認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提供的各類服務未能應付單身人士不斷轉變的

需要。郭議員深切關注到，當局沒有專為單身人士

而設的支援服務。他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有關政策，

並考慮設立專門服務單身人士的服務中心。  
 



經辦人/部門  
 

 -  8  -  

15.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表示，社署已委託顧問
團隊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

進行檢討。檢討報告認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

模式獲中心管理層及前線工作人員、持份者及服務

使用者的普遍支持，並適合時下香港所推行的家庭

服務。該報告建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作為一站

式平台，在社區內識別特定目標組群及為他們提供

合適的服務。為更有效預防及處理服務使用者的

問題及減輕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工作量，政府

當局已增撥資源，在服務需求殷切的地區增設 4 間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署一直留意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工作量及人手需求，並會在有需要時透過

增撥資源，加強前線社工及督導人員的人手。  
 
16.  應主席邀請，下列團體/個別人士提出意見

如下：  
 

(a)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鄭瑋先生關注到，申請
公 屋 單 位 的 非 長 者 單 身 人 士 數 目 不 斷

上升。他呼籲政府當局檢討其提供單身

人士宿舍的政策；  
 

(b)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露宿者關注組陳仲賢
先生建議，低津計劃應擴展至一人家庭。

他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計劃下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並提高津貼

金額，以追上私營房屋的高昂租金。此外，

政府當局應推行措施，協助無法支付按金

的單身人士宿舍申請者提出有關申請；  
 

(c)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蔡天任先生認為，鑒於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量有限，難以應付

不同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政府當局應增撥

資源，增加中心前線社工的人手，為單身

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d) 公民黨李煒林先生表示，對於單身人士，
政府當局應寄予同情，在制訂相關政策及

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時考慮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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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盧俊宇先生認為，政府當局應更好地規劃
公營房屋的供應，興建面積較細的公屋
單位，以滿足單身人士的需要。他批評，
油麻地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居住環境較分間
單位還要差，因為該露宿者服務單位與垃
圾收集站位於同一樓宇中；  

 
(f)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毛卓賢先生呼籲

政 府 當 局 檢 討 其 提 供 單 身 人 士 宿 舍 的
政策，並推行新措施，以照顧單身人士的
住屋需要。此外，部分未能提供婚姻狀況
最新證明的單身人士，在申請公屋方面
遇到困難；及  

 
(g) 葵青區議會議員周偉雄先生認為，政府當

局應利用空置校舍或天橋底的公共空間，
興建單身人士臨時寓所。他批評，政府當
局沒有就協助單身人士作出任何規劃，讓
他們在遷出單身人士宿舍後達到覓得長遠
居所的目標。政府當局亦應資助中年單身
人士接受培訓及修讀課程，以促進他們的
事業發展。  

 
政府當局  
 

17.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a)對於  
因現居於深圳而未能提供香港住址證明的公屋
申請人，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為他們作出特別安排；
(b)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向無法支付按金的單身人士
宿舍申請者提供經濟援助，以提出有關申請；及
(c)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檢討其有關提供單身人士
宿舍的政策。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此討論項目所需資料作出的
回 應 ， 已 於 2017 年 7 月 7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836/16-17(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II. 其他事項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 時 32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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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5 月 27 日 (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舉行的特別會議  
 

為單身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團體/個別人士發表的意見和關注摘要  
 

編號  團體 /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  

1.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立法會 CB(2)1470/16-17(01)號
文件 ]  

 
2.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露 宿 者

關注組  
 

[立法會 CB(2)1526/16-17(02)號
文件 ]  

 
3.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 政府當局應要求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在根據《津貼及

服務協議》的安排提交的

季度統計報告中，蒐集有關

單 身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統 計

數字。  
• 現居於深圳的香港市民，
因 為 未 能 提 供 香 港 住 址

證明而無法申請公共租住

房屋 ("公屋 ")。  
• 由 於 青 年 宿 舍 計 劃 宿 位
有限，未能照顧單身人士的

住屋需要，因為一人家庭及

兩人家庭均可申請。  
 

4.   公民黨  
 

[立法會 CB(2)1526/16-17(01)號
文件 ]  

 
5.   盧俊宇先生  

 
• 鑒於公屋單位供應有限，加
上非長者單身申請者輪候

時間漫長，政府當局應檢討

編配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 
• 公 屋 申 請 人 的 入 息 限 額
應予增加，因為超出限額的

單 身 人 士 無 法 負 擔 私 營

房屋的高昂租金。  
• 現行政策及支援服務不足
以滿足單身人士的需要。  

 



 

 -  2  -  

編號  團體 /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  

6.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立法會 CB(2)1470/16-17(02)號
文件 ]  

 
7.   單身狗平權關注組  

 
• 現行房屋及勞工政策不足

以滿足單身人士的需要。  
• 應容許數名單身人士聯名

申請及共用公屋單位。  
 

8.   林達樑先生  
 

[立法會 CB(2)1526/16-17(02)號
文件 ]  

 
9.   杜德雲先生  

 
[立法會 CB(2)1526/16-17(02)號
文件 ]  

 
10.  梁伯祥先生  

 
[立法會 CB(2)1526/16-17(02)號
文件 ]  

 
11.  守望計劃  

 
[立法會 CB(2)1526/16-17(02)號
文件 ]  

 
12.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單身人士

關注組  
 

• 現行房屋政策不足以照顧

年輕單身人士的需要，而

公屋的輪候時間十分漫長。 
• 政 府 當 局 應 檢 討 其 提 供

單身人士宿舍的政策。  
 

13.  黎敏珊女士  
 

• 青 年 人 無 法 負 擔 私 營

房屋，而公屋的平均輪候

時間十分漫長。  
 

14.  葵青區議會議員周偉雄先生  
 

[立法會 CB(2)1526/16-17(03)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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